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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会议时间：2013 年 12 月 27 日 9：30—12：00 时 

会议地点：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

参会人员：公司董事、监事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 

序号 议程内容 发言人 

一 董事长罗庆红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罗庆红 

二 审议提案  

1 关于成立爱众矿业投资暨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的议案 

 

何  非 

2 关于参股德阳市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 

 

 

何  非 

三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表意见  

四 推选计票人、监票人  

五 投票表决、统计  

六 宣布表决结果  

七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 

八 宣读法律意见书  

九 会议结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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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成立爱众矿业投资暨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的议案 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    为了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力，根据公司十二五总体发展战略：“做大

做强支柱产业，优先进入发展产业，持续关注机会产业”的目的，公司

将出资设立四川爱众矿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众矿业投资”）并

增资筠连县长青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青矿业”），该事项已经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成立爱众矿业投资的有关情况 

（一）合作方：公司与四川厚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厚源

矿业”） 

（二）注册资本：13000 万元 

（三）注册地址：四川省筠连县 

（四）股权结构：公司出资 9100 万元，持有爱众矿业投资 70%股权，

厚源矿业出资 3900 万元，持有爱众矿业投资 30%的股权。 

（五）出资方式：均以现金出资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矿业投资、煤炭销售（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）。 

二、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的有关情况 

（一）长青矿业基本情况 

长青矿业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邓有明，注册地址：

筠连县巡司镇红星村，以煤炭的生产、销售为主营业务，依法持有筠连

县高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（槐树煤矿采矿权人，以下简称“高坪煤业”）

100%股权、筠连县金钟煤业有限公司（金钟煤矿采矿权人，以下简称“金

2013 年第四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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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煤业”）100%股权、筠连县分水岭煤业有限公司（巡司镇二煤矿采矿权

人，以下简称“分水岭煤业”）100%股权、筠连县华丰煤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丰煤业”，白云一煤矿采矿权人）100%股权。 

厚源矿业持有长青矿业 100%股权。 

（二）审计评估结果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四川分所出具的中瑞

岳华川专审字[2013]第 34 号、第 35 号、第 36 号、第 37 号、第 38 号《审

计报告》，截止基准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，长青矿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

-3,544.04 万元、分水岭煤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9730.04 万元、金钟煤

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878.55 万元、高坪煤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3544.15

万元、华丰煤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454.56 万元。同时根据中瑞岳华川专

审字[2013]第 59 号、第 60 号、第 61 号、第 62 号、第 63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

截止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，长青矿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-4,110.21

万元、分水岭煤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8962.56 万元、金钟煤业的账面净

资产值为 1245.60 万元、高坪煤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2889.94 万元、华

丰煤业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37.38 万元。 

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[2013]第

3020 号、3021 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截止基准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，长

青矿业（不含华丰煤业）评估后的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6,580.88 万

元、华丰煤业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,760.30 万元。长青矿业、

华丰煤业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累计为 35,341.18 万元。 

另外公司聘请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分别对金钟煤矿、槐

树煤矿、巡司镇二煤矿、白云一煤矿的采矿权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了川

立评字[2013]136 号、137 号、138 号、139 号《采矿权评估报告》。 

（三）增资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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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审计、评估结果，经合作各方协商确定，长青矿业（含华丰煤

业 100%股权后）净资产作价 30000 万元，爱众矿业投资向长青矿业增资

13000 万元以持有其 30.2%股权。 

三、成立爱众矿业投资及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风险防控措施 

公司与合作方厚源矿业就合作事宜初步达成共识，提出了爱众矿业

投资及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风险防控措施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厚源矿业承诺 

1、爱众矿业投资对长青矿业增资完成后的五年内，厚源矿业承诺长

青矿业及其下属企业通过收购、整合、改扩建等方式，使长青矿业下属

煤矿依法可正式生产的总产能达到 300 万吨/年，且可利用煤炭资源储量

不低于 1亿吨。 

2、三年内厚源矿业将其实际控制的云南省威信县水洞坪煤矿、贵州

省纳雍县阳长镇东联煤矿、贵州省习水县星文煤矿转让至长青矿业。 

3、长青矿业下属煤矿：高坪煤业、金钟煤业、分水岭煤业、华丰煤

业及后续并购整合的其他煤矿所开采的全部煤炭，均提供给爱众矿业统

一销售。 

（二）收益保证措施 

厚源矿业承诺，公司持有爱众矿业投资股权及爱众矿业持有长青矿

业的五年期间内（自工商登记确认之日起算），其保障公司在爱众矿业投

资、长青矿业的合并投资收益不低于 10%的年化收益。若长青矿业、爱

众矿业投资当年无可分配利润，或者公司按持股比例分取的利润低于前

述最低收益的，厚源矿业按照约定以自有资金补足公司的最低收益。 

（三）回购股权约定 

在双方合作期间，出现约定的不能保证储量、产能、效益及规范对

外担保等回购股权情形时，厚源矿业应回购公司持有的爱众矿业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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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安全管理措施及约定 

爱众矿业投资持股长青矿业期间，因长青矿业下属煤矿出现有责任

的重大安全事故（含重大及以上等级安全事故）而造成各项损失和产生

的法律责任，均由厚源矿业负责赔偿和承担。 

（五）有关担保的约定 

1、厚源矿业同意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后二十个工作日内，办理完成下

列担保措施，以保证厚源矿业切实履行相应义务、维护公司权益： 

（1） 厚源矿业实际控制人殷俊先生以其所实际控制的泸州钜洋融

资担保有限公司、泸县立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。 

（2）厚源矿业实际控制人殷俊先生为厚源矿业提供连带担保。 

（3）厚源矿业控制的四川金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厚源矿业提

供连带担保。 

2、 爱众矿业成立后十个工作日内，厚源矿业用所持有的爱众矿业

投资 30%股权提供质押担保，并办理质押登记。 

四、成立爱众矿业投资及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厚源矿业共同成立爱众矿业投资是为了以专业化的角度、试

探性的进入一些能源项目并管理，符合公司十二五战略“持续关注能源

行业和适度介入”的目的，为后续公司进入能源矿产业并进行规模化管

理搭建一个平台。 

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实现了公司在矿产能源领域的真正突

破，促进了公司业务范围的拓展，为公司建立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

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五、结论与建议 

（一）建议公司出资 9100 万元与厚源矿业出资 3900 万元共同设立

爱众矿业投资，其中公司持有爱众矿业投资 70%股权，厚源矿业持有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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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矿业投资 30%股权。 

（二）建议爱众矿业投资出资 13000 万元增资长青矿业（整合持有

华丰煤业 100%股权后），持有长青矿业 30.2%股权。 

（三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办理爱众矿业投资出

资协议谈判与签订、增资长青矿业增资扩股协议谈判与签定以及工商登

记等各项事宜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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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德阳市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“十二五”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提出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公司将持

续关注机会产业，有条件时逐步参与风险投资和金融投资等业务领域。

为了更好的完成公司“十二五”战略目标，在金融投资和风险投资领域

有所突破，公司将参股德阳市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

称“金坤小额贷款公司”），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将有关情况具体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投资方案 

（一）共同设立方介绍 

公司拟与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电集团”）

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鼎控股”）

及其他投资者共同发起筹建金坤小额贷款公司。 

水电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，公司董事段兴普先生担任金鼎控股董

事长及法定代表人，因此此次交易为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设立方案 

1、拟设立公司名称：德阳市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50000 万元 

3、投资方案及股权结构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

股东名称/姓名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35000  现金 70% 

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 现金 20% 

其他投资者 5000  现金 10% 

2013 年第四次

临时股东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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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 计 50000  — 100% 

4、公司住所：四川省德阳市 

5、经营范围：德阳市行政区域小额贷款 

6、、机构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。 

二、参股金坤小额贷款公司效益分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利率16% 利率18% 利率22% 备注 

资本金贷款收入 8000 9000 11000 资本金 5亿元 

融资贷款收入  9000 11000 贷款金额 5亿元 

收入总计 8000 18000 22000  

费用总计 2240 7740 8340  

净利润 4320 7695 10245  

净资产收益率 9% 15% 20%  

经过上述盈利分析，金坤小额贷款公司的效益可以预期，一般来说

在利率达到 18%时，年化收益率可达到 15%。 

三、参股金坤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控措施 

（一）收益保证 

参股金坤小额贷款公司年收益率不低于 10%，年末据实结算。金鼎

控股为公司投资年收益和投资总额提供保证担保，未达到最低收益时，

不足部分金鼎控股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。 

（二）退出机制 

公司参股 3-5 年后，根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和整体经济环境，

作出是否继续持有金坤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判断。若公司有意退出小额贷

款公司，金鼎控股保证购买公司持有的金坤小额贷款公司股权。 

 四、参股金坤小额贷款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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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参股金坤小额贷款公司，能有效的抓住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机

遇，有利于公司在试探性进入金融投资行业方面取得突破，实现公司新

业务、新产业的拓展，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；有利于公司锻炼、培养和

储备一批金融人才。同时金鼎控股为公司投资年化收益和本金安全提供

担保保证，未达到预期年化收益将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，因此公司投资

风险是可控的，投资收益是有保证的。 

五、结论与建议 

本次与金鼎控股及其他投资者共同设立金坤小额贷款公司，可以充

分挖掘各方股东的人脉资源、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群等优势；并借助金鼎

控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保证金坤小额贷款公司未来风险可控、收益可期。

因此建议： 

1、公司试探性的进入小额贷款领域。在金鼎控股为公司投资的年收

益率不低于 10%提供担保保证的前提下，出资 10000 万元参股金坤小额

贷款公司，持有其 20%股权。 

2、授权经营层根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，在参股

金坤小额贷款公司 3 年后对是否继续持有小额贷款公司股权进行选择。

若有撤资的意愿，要求金鼎控股履行保证与承诺：回购公司持有金坤小

额贷款公司的股份。 

3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在主发起人金鼎控股获得省政府金融办

出具的筹建批复文件后出资筹建金坤小额贷款公司，并具体负责办理参

股金坤小额贷款公司涉及的出资协议的谈判与签订、公司筹备等各项事

宜。 

以上议案，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


